
上 海 市 工 程 建 设 规 范 

机动车停车场（库）环境保护设计规程 

Instructionfortheenvironmentalprotectiondesignofvehicularparkinglot(garage) 

DGJ08-98-2014 

主编单位：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

 上海市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

批准部门：上海市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

施行日期：2014 年月日 

上海 2014 

前言 

本规范是根据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沪建交[2012]281号文《2012

年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和标准设计编制计划》的要求，对原上海市工程建设规

范《机动车停车库（场）环境保护设计规程》DGJ08-98-2002 进行修订而成。 

本规程共分 9 章，主要技术内容有：总则、术语、选址及总图布置、建筑

设计、通风设计、噪声及振动控制、排水设计、绿荫设计、配套设计等。 

与原规程相比，新规程主要有以下四个变化： 

1. 调整了部分术语及定义； 

2. 调整了选址及总图布置的要求； 

3. 增加了地面停车场绿荫设计要求； 

4. 增加了地面停车库初期雨水收集及处置要求。 

本规程在修订过程中，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，对典型停车库进行了空气

污染物和噪声的现场测定，广泛征求了有关设计、环评、科研、管理等部门的

意见，对其中主要内容进行了充分的讨论，召开了多次专家咨询会，最后定稿。 

本规范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，必须严格执行。 

本规范在实施过程中，如发现需要修改补充之处，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提

供给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（上海市钦州路 508 号，邮编：200233），以便在

今后修订时参考。 

主编单位：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

 上海市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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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则 

1.0.1为适应本市城市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需要，使机动车停车场（库）

环境保护设计符合环境保护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环境管理的要求，特

制定本规程。 

1.0.2本规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，除家庭停车库、道路停车场

外的新建、扩建和改建工程机动车停车场（库）环境保护设计和管理。 

1.0.3机动车停车场（库）的环境保护设计应遵循经济、适用、可靠的

原则，符合环境保护标准，并满足城市规划、交通、消防、人防和卫

生监督方面的要求。 

1.0.4机动车停车场（库）及其相关设施的设计，除应执行本规程外，

尚应符合国家和上海市现行的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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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术语和定义 

2.0.1环境敏感目标 environmentalsensitivetarget 

指环境变化引起反应的对象。本规程指环境敏感建筑物和人员活

动区域的总称。 

2.0.2环境敏感建筑物 environmentalsensitivebuilding 

指住宅、学校、医院、疗养院、幼托等对环境要求较高的建筑。 

2.0.3人员活动区域 socialactivitiesarea 

人员通道、活动休闲区的总称。 

2.0.4非人员活动绿化地带 non-socialactivitiesgreenarea 

指全部由植被覆盖的、不作为人员活动休闲的绿化区域。 

2.0.5机动车停车场（库）parkinglot(garage) 

停放和储存机动车的建筑（场地）。 

2.0.6机动车停车场 parkinglot 

停放机动车的露天场地。 

2.0.7机动车停车库 parkinggarage 

停放机动车的建、构筑物，包括封闭、敞开的单层、多层、地上

及地下停车场所。 

2.0.8公共停车场（库）publiclot(garage) 

根据规划建设的以及公共建筑配套建设的经营性机动车停放场所。 

2.0.9家庭停车库 privategarage 

一个家庭或一户住宅单独停放机动车、泊车位不超过 3辆的停车

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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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闭式停车库 enclosedgarage 

无自然通风条件的停车库。 

机械停车库 mechanicalgarage 

使用机械停车设备运送并停放机动车的车库。机械停车设备是指

利用机械方法，将车辆作垂直、横向、纵向搬运，达到存放和取出车

辆目的所使用的全套设备的总称。 

道路停车场 roadparkinglot 

在道路路内设置的机动车停放场所。 

地面停车场 groundparkinglot 

停放和储存机动车车辆的露天场地。 

地下停车库 undergroundgarage 

建筑在地下（停车间室内地坪低于室外地坪面高度该层停车间净

高的一半）具有一层或多层的停车库。 

专用停车场（库）privateparkinglot(garage) 

供本单位、本住宅小区机动车停放的场所和私人泊车车位。 

车辆进出口车道 vehicleentranceandexitlane 

仅供车辆出入停车场（库）使用的车道。 

绿荫停车场 shadeparkinglot 

停车位间种植有乔木或通过其他永久式绿化方式进行遮荫，在树

冠形成后满足绿化遮荫面积大于等于停车场面积 30% 且停车位的绿化

遮荫面积不低于 60% 的停车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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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选址及总图布置 

3.1选址 

3.1.1机动车停车场（库）选址必须全面考虑建设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

会环境，对选址地区的地理、地形、地质、水文、气象、名胜古迹、

城乡规划、自然保护区现状及其空气和声环境功能区等因素进行调查

研究，并在收集建设地区的大气、噪声、水体、土壤等基本环境要素

背景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论证，制定最佳的选址方案。 

3.1.2机动车停车场（库）选址应考虑邻近环境敏感建筑物，避免对其

产生影响。 

3.2总图布置 

3.2.1居住区车行出入口与机动车停车场（库）车辆进出口之间的车行

道布置应遵循距离最短原则。 

3.2.2机动车停车场（库）场界应考虑邻近环境敏感建筑物，避免对其

产生影响。 

3.2.3机动车停车场（库）车辆进出口、停车库进、排风口，与环境敏

感目标的距离应符合本规程 4.1和 4.2节有关条文的要求，其周围宜采

取绿化隔离措施。 

3.2.4机动车停车库应合理选择排风口位置、朝向及高度。 

3.2.5新建地面停车场、停车场改建宜进行绿荫设计，构建绿荫停车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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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建筑设计 

4.1车辆进出口 

4.1.1以货运汽车为主的公共停车场，以及公交、出租车和运输行业等

专用停车场（库）车辆进出口与相邻环境敏感建筑物之间的距离不应

小于 20m 。其他机动车停车场（库）车辆进出口与相邻环境敏感建筑

物之间的距离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

1.在 1 类及以上声环境功能区内，不应小于 10.0m。 

2.在 2 类及以下声环境功能区内，不应小于 8.0m。 

在特殊情况下，当机动车停车库(场)车辆进出口布置不能满足上述

要求时，应采取有效降噪措施，使之符合所在地声环境质量标准。 

车辆进出口与相邻环境敏感建筑物之间的距离是指机动车停车场

（库）车辆进出口车道的边缘至环境敏感建筑物外墙最近的水平距离。 

4.1.2机动车停车库车辆进出口不应在环境敏感建筑物主体内设置。 

4.1.3在非环境敏感建筑物主体内的机动车停车库车辆进出口，应布置

于窗户最少的建筑立面一侧，其与有人员活动的邻近窗户的间距不应

小于 10.0m.。 

4.1.4机动车停车库车辆进出口坡道段在室外的，其上方宜布置阶梯式

绿化、透明顶棚和绿化花架。 

4.2进、排风口 

4.2.1机动车停车库排风口与环境敏感目标的间距不宜小于 10.0m，且不宜设在环

境敏感目标常年主导上风向。 

4.2.2机动车停车库排风口朝向人员活动区域时，排风口底部离人员活动区域地坪

不应小于 2.5m；排风口设在非人员活动绿化地带内时，其底部可低于 2.5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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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.3机动车停车库机械进风口底部离地面宜大于 2.0m，设在绿化地带内的进风口，

其底部离地面宜大于 1.0m。 

4.2.4机动车停车库的进风口、排风口处于同一立面、同一高度时，其水平间距宜

大于 20.0m，进风口应布置在排风口的常年主导风向上风侧。 

4.2.5机动车停车库的进风口与排风口处于同一立面，且水平间距小于

20.0m 时，其进风口顶部应低于排风口底部，且应避免进风、排风短

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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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通风设计 

5.1一般规定 

5.1.1半地下机动车停车库宜设置自然进风、机械排风系统。 

5.1.2全地下机动车停车库，地下一层宜设置自然进风、机械排风系统；

地下二层及以下楼层应设置机械进风、机械排风系统。 

5.1.3地上机动车停车库宜以自然通风为主。地上封闭式机动车停车库

应设置进排风系统。 

5.1.4机动车停车库排风系统应独立设置。 

5.1.5封闭式机械停车库宜设置机械通风设施。 

5.2通风系统 

5.2.1机动车停车库通风系统风量应按换气次数不小于 6次/时计算。 

5.2.2机动车停车库内的送风风口宜与排烟补风口统筹考虑设置，吸风

口宜设置于停车位尾部上方，送风、吸风的气流应避免短路。 

5.2.3机动车停车库的送风、排风风机宜采用节能、低噪声、变速风机。 

5.2.4机动车停车库的进风口部风速宜取 1.0～4.0m/s，排风口部风速宜

取 1.5～4.0m/s。 

5.2.5机动车停车库的进风、排风风道不应与卧室、起居室等对噪声和

振动有特殊要求的功能用房贴邻布置。 

5.3风机房 

5.3.1机动车停车库通风系统的送风、排风风机应设置在具有隔声功能

的专用机房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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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.2有两个及以上独立通风系统的机动车停车库，不宜合用通风机房。 

5.3.3机动车停车库专用风机房应设置在车库内，且不应与环境敏感目

标以及对噪声和振动有特殊要求的功能用房贴邻设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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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噪声及振动控制 

6.0.1机动车停车库的通风系统应按所在地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功能区标

准，采取相应的降噪隔振措施。 

6.0.2专用风机房的外墙、楼板、隔声门窗的空气声计权隔声量应不小

于 35dB。 

6.0.3机动车停车库排风风机进出口均应采取消声措施，风机宜采用变

速离心风机。 

6.0.4机动车停车库进出口宜采用混凝土或高阻尼材质减速板；采用金

属减速板应设软性垫层，并予固定。 

6.0.5机动车停车库进出口排水明沟宜采用高阻尼材质盖板；采用金属

盖板应设软性垫层，并予以固定。 

6.0.6机械停车场（库）应采用低噪声机械停车设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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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排水设计 

7.0.1机动车停车库应设置带有隔油措施的集水井（坑）和排水设施。 

7.0.2机动车停车库的排水经隔油处理后，应排入污水管网或利用。 

7.0.3机动车停车库内不应设置机动车洗车设施。 

7.0.4有洗车设施的机动车停车场，应设置汇水明沟和隔油沉淀池等废

水处理设施，经处理后的废水应排入污水管网或重复利用。 

7.0.5地面停车场中，以货运汽车为主的公共停车场，以及公交、出租

车和运输行业等专业停车场宜设置初期雨水收集处理设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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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绿荫设计 

8.0.1停车场的绿荫设计应符合停车净空要求和上下车要求。 

8.0.2绿荫设计应根据使用需要和实际情况，选择绿荫模式；一般选择

树阵式、乔灌式或棚架式。 

8.0.3停车场绿化应以种植落叶乔木为主；有条件的停车场应坚持乔灌

草相结合。 

8.0.4植物应选用无刺、无异味、无树脂分泌、寿命长、抗风、抗污染、

抗病虫危害及管理简便的品种；乔木应冠大荫浓、胸径为 8cm～12cm，

灌木、藤本植物应耐修剪。 

8.0.5停车场的地面铺装宜选用透水、透气性能的生态铺装材料；材料

荷载、动稳定度等指标应满足相应的停车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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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配套设计 

9.0.1机动车停车场（库）的进出口，应设置减速、禁鸣标志。 

9.0.2机动车停车库内不得设置车辆修理车位，不得进行车辆修理作业。 

9.0.3大型或特大型机动车停车场（库），宜设置 CO 、NOx 及噪声等

监控报警装置和智能化管理系统。 

9.0.4机动车停车场（库）应配置吸油毡等应急防范油污染的设施。 

9.0.5当机动车停车场（库）的使用性质变更时，应满足环境保护要求。 

本规程用词说明 

1 执行本规程条文时，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： 

1) 表示很严格，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： 

正面词采用“必须”，反面词采用“严禁”。 

2) 表示严格，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： 

正面词采用“应”，反面词采用“不应”或“不得”。 

3)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，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： 

正面词采用“宜”，反面词采用“不宜”。 

4）表示有选择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，采用“可”。 

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、规范和其他规定执行的写法为：“应

按……执行”或“应符合……的要求（或规定）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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